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相關規定  

94.01.13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94.09.20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9.29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12.07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6.27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1.16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3.16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1.11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6.21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10.04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6.20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1.09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6.16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0.05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1.04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6.18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01.07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12.30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06.14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09.27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規定自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學分數為 30學分（含全
英語教學課程至少 3學分或系上修業辦法規定之任一項英文檢定合格），先修 5科
目，核心課程 12學分，選修 12學分，專題討論 4學期必修，其中專題討論（一）
（二）各 1學分；專題討論（三）（四）各 2學分。 

入學方式 

碩士班共計招收新生 41名，包含甄試生名額，各組招生方式如下： 
一、研究所考試 
甲組：9名 
專業科目：統計學（45%） 
          作業研究（45%） 

英文（10%） 
乙組：8名 
專業科目：統計學（45%） 
          生產與作業管理（45%） 

英文（10%） 
二、研究所甄試 
丙組：24名 
甄試方式：資料審查（60%） 
          面試（40%） 

修業辦法 

一、依本校研究所章程第九條規定「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二、英文學分認定：於畢業前必須修習一門全英文教學的課程或通過以下任一項之

英文檢定： 
1.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2. TOEFL IBT 69分（含）或 CBT電腦托福 193分（含）以上（約同舊制托福

523分） 
3. IELTS國際英語測試五級（含）以上 



4. TOEIC多益測驗 700分（含）以上 
其中全英文教學的課程包含於 30學分之內，英文檢定可追溯至入學前 2年內。 

 
三、外系學分認定：在學期間每學期最多承認外系開設的課程 6學分，修業期間內
至多 9學分，專題討論及核心課程不得在外系修習。 
 

四、研究生與指導教授： 
1. 本系碩士班學生須於碩一上學期結束前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將碩士班同意
指導教授確認表（見附件一）繳交給系辦公室辦理。 

2. 本系碩士班學生選擇之指導教授，應由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指
導教授於學生在學期間退休或離職，如同意繼續指導，得改聘為兼任教師繼

續指導，至多以一年為限；如未能於一年內畢業、或原指導教授無法繼續指

導者，須另選定本系專任教師指導。 
3. 本系碩士班學生於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以不變更為原則。若其因特殊原因
需變更者，應經原指導教授書面表示同意(見附件二)。 

4. 本系碩士班學生不接受指導有具體事實者，其指導教授應徵求系主任同意，
停止指導。被停止指導之學生，應另行選定新的指導教授。 

5. 更換指導教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系主任協調，並視必要召開學術委員
會討論之： 

   (1)原指導教授拒絕同意者。 
   (2)研究生無法覓得新指導教授時。 
   (3)其他顯足以影響師生良好關係者。 

    6. 新選定之指導教授，指導時間至少六個月後方可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 
前項指導教授之變更，以一次為限。 

 

修業規定 

一、先修課程 
1. 管理研究（七選二） 
人力資源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行銷管理、品質管理、財務管理、管理學、

研發管理 
    2. 數量方法（四選二） 

統計學、作業研究、機率論、線性代數 
    3. 資訊科技（二選一） 
       計算機概論、計算機程式與應用 

 以上課程名稱相近者，由學生提出授課大綱並由系主任予以認定；倘若學生無
法提出課程大綱，得由系主任商請該門課授課教師協助認定。 
 
先修課程抵免方式： 



大學部（專科成績僅承認五專後二年及二專課程成績）修過相關課程且成績及

格；或碩士班入學測驗考過相關科目且成績達該年該科錄取學生之平均則免補修。 
 
二、必修課程 

1. 依序修習專題討論（一）、專題討論（二）、專題討論（三）、專題討論（四），
四學期共六學分。 

2. 如已修滿三個學期專題討論課程，第四學期專討課程未能修讀或修課成績不
及格者，可修讀專題討論（五）以抵免之。 

 
三、核心課程 

1.管理科技（八選二） 
實驗設計、專案管理、供應鏈管理、可靠度管理、最佳化模式及應用、系統

模擬、永續性作業管理、策略管理、排程理論 
2.決策方法（八選二） 
隨機模式、多目標決策分析、數學規劃、策略競局、管理決策分析、實體性

人因工程、品質工程、動態規劃 
 
依照以上之相關規定選足四門課程即為核心之科目。 
 

四、完成上述修課要求，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提出學位口試申請。 
本所研究生之學位論文，應於定稿後，以排除參考文獻、目錄以及附錄之版本，

辦理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查作業。 
前項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查之比對相似度，應低於百分之十五。 

 
 

研究生轉所相關規定 

依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二條規定，因特殊情形研究生得申請轉所(組)，本系研究生

轉所規定如下： 

一、 轉入：經本系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可轉入本系。 

二、 轉出：須就讀本系滿一年以上，方可提出申請。 


